
事故发生当天，

市长就去了天脊

2012年的最后一天，天脊集
团企业管理部部长刘国荣听见

“苯胺泄漏”后第一个反应就是：
“漏啦！怎么可能漏？”

据刘国荣回忆，2012年12月
31日早上7点40分，正是上早班的
工人与上“大夜”的工人交班的时
间，“事故被发现时，天刚蒙蒙亮，
加上厂区的照明灯有些刺眼，工
人们也看不清到底漏了多少”。

1月9日，刘国荣向本报记者回
忆，发生泄漏处是V602B苯胺罐储
槽的一根破损软管，当时苯胺罐处
在一个四周封闭的混凝土水池中，
在水池一侧，唯一的一根管道通向
外部后分出三个阀门，一个用于排
放雨水，一个通向污水处理厂，还有
一个通向应急事故池。

“这三个阀门中，只有排放雨
水的阀门可以直排出厂区，通过
排洪渠进入下游河道，另外两个
阀门都不会产生泄漏。”刘国荣
说，正常情况下，三个阀门都应关
闭，但发生苯胺泄漏时，恰恰是排
放雨水的阀门开着，另外两个阀
门处于关闭状态。

而且，软管破损后，自动化控
制系统并未发出预警。

投产仅两个月的设备软管为
何会破损？刘国荣也很疑惑，他
说：“很可能是看起来外表新的软
管只是包了一层新壳，估计软管
实际已经老化或质量存在问题。”

据刘国荣回忆，2012年12月
31日上午7点40分，交班的职工发
现苯胺泄漏后，当即将事故反映
到天脊集团环保部门。

随后，企业立即切断了污染
源，启动应急预案，用堵截的办法拦
截了污染物，但仍然流出了污染物。

“事故发生当天下午4点半，公
司就泄漏事故向潞城市环保局进行
了电话汇报，并上报了材料。”刘国
荣说，潞城市环保局在接到企业汇
报后，立即赶往现场勘察。

2012年12月31日下午，潞城
市环保局到现场查看后认为苯胺
是危险的化学品，“情况比较严
重”，便立刻向长治市环保局和长
治市政府汇报。

1月10日，在长治市环保局污
染防治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工作人员向本报记者回忆，虽然不
是他接的电话，但是他知道天脊方
元公司和潞城市环保局确实在2012
年12月31日当天就向长治市环保局
进行了汇报，“随后环保局领导和长
治市市长就赶赴了事故现场。”

刘国荣在回忆时也说：“长治
市环保局在得知事故后，当晚就
和市长一起来现场查看，具体时
间记不太清楚了，反正不到1月1

日。”
从1月1日开始，长治市内很

快就流传起天脊集团出了苯胺泄
漏事故，但只限于在长治市官方
系统内传播，不曾对外“泄漏”。

长治市平顺县北耽车乡党委
书记、乡长原保根告诉记者：“1月
1日零点，我们接到县里的通知，
连夜通知各乡镇干部和村委会干
部，要求告知浊漳河流域的百姓
禁止饮用河水。”不过，村民们却
不知道河水为何“有毒”，以致于
不能饮用。

所以，这一切让刘国荣觉得
很“委屈”，他说：“企业第一天就
上报市里了，你说迟不迟报？”

可根据2012年3月山西省通
过的《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
第三十条规定：较大以上和暂时
无法判明等级的突发事件发生
后，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及时
报告，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省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在两小
时内报告省人民政府。

“两个小时”，这是一个要求涉
事政府及单位上报省政府的时间。
可是，无论是长治市政府，还是天脊
集团，在此次苯胺泄漏事故后都没
有让这个“秘密”跨出长治。

“人家是省属国企，

地方上管不着”

外界广泛得知天脊集团发生
了苯胺泄漏事故，已经到了2013
年1月5日，河北邯郸发生大面积
停水时，泄漏事故已过去了5天。

其实，早在天脊方元煤化公
司发生苯胺泄漏的第5天，位于浊
漳河下游的河北省邯郸市漳河上
游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已经发现河
面漂浮着大量死鱼。

因怀疑水体被污染，邯郸市
漳河上游管理局曾向位于浊漳河
上游的长治市有关部门核实，但
一直未得到回应。那时候，这个

“秘密”还被捂在长治市境内。
1月7日，在长治市政府关于

苯胺泄漏事故的第三次新闻发布
会上，市长张保提到，事故发生后
企业上报的苯胺外泄量是1到1 . 5
吨，数量较小，因此认为是一般安
全生产事故，企业完全能够依靠
自己的力量进行有效处置，不会
形成大的事故，因此没有上报。

可天脊集团再次上报，泄漏
的苯胺并不是最初上报的1 . 5吨，
而是38 . 68吨。

潞城市环保局一位工作人员
告诉本报记者，天脊集团两次上
报长治市政府的苯胺外泄量之所
以不准确，是因为那是由天脊集
团根据监测的污染水密度和水流
量倒推估算出来的。

该工作人员说：“天脊向我们
汇报时，并未说明苯胺泄漏量，企
业当时也说不清楚，必须根据化
验数字推算，平时是多少，现在是
多少，然后倒推估算。”

同时，天脊煤化工集团的母
公司为潞安集团，是山西省属国有
企业。而潞城市作为长治市辖下的
县级市，其环保部门无法监管省属
企业。潞城市环保局的工作人员说：

“天脊都靠自己监测，自成体系，我
们地方上管不着人家。”

该工作人员回忆说，事故发
现当天，长治市环保局的工作人
员也到了现场，企业在2012年12
月31日当天推算流出的苯胺量是
1 . 5吨，“如果只有1 . 5吨的话，那
么市环保局认为是在可控范围之
内的。”所以，长治市政府选择了
不往省里报。

1月6日，长治市新闻中心办
公室主任王一平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也言辞含糊地说：“发生了污
染以后，只要污染不出长治的边
界就不用往省里报，好像是自己
处理就行。一出边界了这才需要
报，一出境就立马报。”

1月9日中午，在此次事故应急

处置指挥部所在的天脊宾馆，记者
注意到，调查组专家将上午从各个
监测点取来的水质样本集中，然后
送到天脊集团化验室。对此，潞城市
环保局工作人员说：“我们不具备检
测水体是否含有苯胺的能力，只能
到天脊去检测。”

所以，在事故发生后，既无监
测能力又无监测权力的潞城市环
保局，只能“听凭企业汇报”。

一边得环保奖，

一边在污染

1月7日，长治市长张保就苯
胺泄漏事故向公众道歉，邯郸的
水危机也逐渐过去，但是公众并
不买账，公共舆论危机越来越严
重。浊漳河流域的村民们也开始
为他们脚下的河水发愁。

在距离天脊方元煤化公司几
乎是“一墙之隔”的成家川办事处
成家川村，村民韩灵东现在潞城
市开出租车，平时很少回家，原因
是“离‘山化’能远一点就远一点，
对孩子好”。

韩灵东所说的“山化”即现在
天脊集团的前身——— 山西化肥厂，
是我国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煤为原
料生产高效复合肥的大型企业。

成家川村与天脊集团厂区之
间有一条泄洪沟，2012年10月前
一直作为天脊方元煤化公司的废
水排放沟。40年前，在韩灵东小时
候，河边丁香繁茂，蛙声一片，他
经常下河捉鱼摸虾。

从上世纪80年代起，焦化厂、
洗煤厂、化工厂纷纷托煤而起。从
那以后，村里村外全是煤渣、煤
粉，庄稼地都被焦油染硬了。韩灵
东说：“沟里的水和地下水都被污
染了，浇地不能用，打井也不行，
种地全靠天吃饭，一年四季只能
种一季的玉米。”

后来，尽管当地政府在治理
污染方面付出很大努力，炸掉了

众多小焦化厂，但是作为当地工
业重点项目的天脊集团，在过去
三年中，有六个季度因污染超标
排放被山西省环保厅通报。在
2012年第二季度，天脊公司被发
现废气排放超标2 . 4倍。

可这并没有阻碍天脊集团戴
上“中国化工节能减排20强”、“山
西省节能减排先进单位”等多项
环保桂冠。

此次，因为这起跨省污染事
故，浊漳河这条发源于山西的河
流，一下子闯进了公众视野。

1月8日，在天脊集团废水排
放沟与浊漳河交汇附近的平顺县
北耽车乡安乐村，村委会副主任
原胡平告诉记者，村里很多成年
人都有贫血等血液毛病。多年来，
他发现，村里成年人的身体素质
越来越不好，“牙齿发黑发黄，可
能与河水污染有关系。”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副教
授李春晖曾专门对浊漳河山西省潞
城市境内干流段的生态环境进行调
研，他认为，目前浊漳河潞城段最突
出的问题在于水质恶化、水量减少
以及生物多样性衰退。他的调研结
果显示，浊漳河干流段生态健康总
指数仅为36.74，呈生态病态状。

李春晖告诉记者，山西省水
资源严重短缺，人均水资源量不
足500立方米。潞城市作为长治市
的重要饮用水供给地之一，境内
工业开发强度远大于其他地区，
水资源状况不断恶化。

同时，在继2005年松花江苯
污染、2012年长治天脊集团苯胺
泄漏等公共污染事件发生后，地
方政府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往往
加深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不信
任，让人们越来越感到恐慌。

“人们有权知道自己饮下的
每一瓢水是否安全，呼吸的每一
口空气是否达标。”李春晖说，“可
是，都吵着要环保，但谁又真正把
污染环境的经济停下来了？”

1月8日，有媒体记者在邯郸
市采访时获悉，邯郸方面怀疑，天
脊集团苯胺泄漏时间不是长治市
政府所宣称的2012年12月31日，
而是更早的12月26日。在2012年
12月26日前后，邯郸在“河水中检
测出大量苯、酚超标”。

对此，天脊集团企业管理部
部长刘国荣向本报记者解释，他
们也曾接到邯郸方面的这种反
映，但“天脊方元煤化公司泄漏的
污染物是苯胺，企业生产中也不
涉及‘酚’类物质”。

而在1月6日，山西省政府召
开会议，要求从浊漳河晋冀交界
处往回倒查其他污染源。

对此，李春晖不禁产生疑问：
“难道还有未被曝光的企业在偷
偷排污？”

这又是一个谜。

山西长治天脊集团苯胺泄漏事故调查———

瞒报，在领导眼皮底下开始
文/片 本报记者 寇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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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调查

发生于2012年12月31日的山西

长治天脊方元煤化公司苯胺泄漏

事故，意外因为2013年1月5日河北

邯郸市的全面停水，被公众知晓并

引发愤怒———“事关环境污染与百

姓安全，为何瞒报五天？”

在本报记者连续多日的调查

中，企业觉得委屈：事故当天就已

上报当地环保部门，而且长治市长

也来到现场，为何瞒报的板子要打

到我们身上？政府也遮遮掩掩地表

达自己的不服：省管的国企，我们

市里能管到它吗？

于是，企业和政府同时选择将

泄漏事故变成一个“秘密”，而在这

个“秘密”的盖子下，还有捂了近30

年的浊漳河一直持续的污染现状。

事故进展过程：

2012年12月31日7时40分，天脊集团发现
苯胺泄漏，当天下午上报潞城市环保部门。

12月31日18时，长治市环保局报送市
政府后，结论是“自行处理”。

2013年1月5日，河北省邯郸市出现大
面积停水。

1月5日上午，山西省环保厅接到国家
环保部的通报，环保厅随即通知长治方面。

1月5日11时，天脊集团向长治市环保
局报告，苯胺泄漏量由之前的1 .5吨变为8 .68

吨（共泄漏38 .68吨，30吨被拦截）。当天下午，
邯郸才接到山西省有关部门通报。

1月7日，长治召开事故后第三次新闻
发布会，长治市长张保为事故未及时上报
向公众道歉。

天脊集团废水处理池的围栏上，鲜红的“有毒”二字
提醒人们禁止靠近。

1月8日下午，事故调查组人员
与天脊集团人员沟通，打算到厂区进
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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